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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开展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更、注销前审批许可工作，应当遵循依法行政，公开透明，廉洁高效，便民服务的原则，严格按照本业务手册的相关要求进行。

本业务手册的归口管理部门：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本业务手册主要编写人：喻薇、蒋紫南。

本业务手册为首次发布。

本业务手册的解释部门：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更、注销前

审批许可业务手册

适用范围

本业务手册适用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更、注销前审批申请条件的宗教团体。

二、审批基础

（一）事项名称和代码
宗教团体筹备、成立、变更、注销前审批

代码：1100049000。

办理依据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686号，自2018年2月1日实施）第七条：宗教团体的成立、变更和注销，应当依照国家社会团体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登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一款：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进行登记。第十八条：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变更登记。第二十一条：社会团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向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三）实施机关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股（行政审批股）负责许可的审批及监督管理工作。

（四）审批人员

审批人员应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熟悉《宗教事务条例》和《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并经基本法律和专业法律培训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

（五）审批条件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家宗教事务局的解释，宗教团体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宗教团体筹备申请的条件：

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

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有固定的住所；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

组织机构的组成人员有广泛的代表性。

宗教团体成立登记的条件：

有团体名称、办公地址和负责人；

（2）有不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章程；
（3）有合法的经济来源；
（4）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
（5）组织机构的组成人员有广泛的代表性。

3、宗教团体变更登记的条件：宗教团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以及宗教团体需要修改章程。

4、宗教团体注销登记的条件：

（1）完成宗教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

（2）自行解散；

（3）分立、合并；

（4）由于其他原因终止

（5）已完成清算工作。
（六）申请材料

新办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见表1、表2、表3、表4。
表1 宗教团体筹备申请前审查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1
	筹备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2
	验资报告、场所使用权证明
	原件
	纸质
	1

	3
	章程草案
	原件/复印件
	纸质
	1

	4
	发起人、拟任负责人、专职宗教教职人员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
	原件
	纸质
	1

	5
	本宗教的主要经典（书目）、教义、教规和理事沿革资料
	复印件
	纸质
	1


表2 宗教团体成立登记前的审查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1
	成立登记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表3 宗教团体变更登记前审查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1
	变更登记申请书
	原件
	纸质
	1

	2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原件、复印件
	纸质
	1

	3
	组织机构代码
	复印件
	纸质
	1


表4 宗教团体注销登记前审查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纸质/电子文件
	份数

	1
	宗教团体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会章的报告
	原件
	纸质
	1

	2
	宗教团体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并加盖会章的会议纪要
	原件
	纸质
	1

	3
	宗教团体登记管理机关指定的社会审计机构的审计报告
	原件
	纸质
	1

	4
	由宗教团体业务主管单位及其他有关机关组成的清算报告书
	原件
	纸质
	1


（七）审批时限

法定时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21个工作日。
（八）审批收费

不收费
三、审批咨询

（一）审批咨询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新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宗教股（行政审批股）主要负责许可事项提供材料、办理程序等方面的现场咨询答复。

（二）咨询途径

本行政审批事项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窗口咨询、电话咨询、网上咨询三种咨询途径。

（三）咨询工作程序

1.窗口咨询

地址：新平大道9号新平县民宗局二楼宗教股（行政审批股）窗口。

时间：周一至周五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申请者咨询相关事项办理程序的，窗口经办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内容进行相关解释并提供《办事指南》一份，同时告知 “服务大厅”中“办事指南及表格下载”栏查阅查询下载和详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

网址：http://zwfw.yn.gov.cn
如遇不能当场解答的问题应进行书面记录，转相关人员进行回复。

电话咨询
新平县民宗局电话：0877-7011189  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工作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所列事项规定进行相关解释，同时告知新平县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首页“服务大厅-政务大厅公告-
办事指南或表格下载”栏查阅查询下载和详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如遇不能当时解答的问题应进行书面记录，并通过系统转相关人员进行回复。

3.网上咨询
新平县行政审批网（http://zwfw.yn.gov.cn）
（四）行政审批咨询库

定期对咨询问题进行梳理和归纳，及时补充和完善网上咨询知识库。

（五）反馈时限

能够当场回复的，当场回复。不能当场回复的，应在5日内回复。

四、审批办理

（一）新办

1.申请

申请团体应符合以下条件：

宗教团体筹备申请的条件：

a）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

b)有规范的名称和相应的组织机构；

c)有固定的住所；

d)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

e)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

f)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g)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

h)组织机构的组成人员有广泛的代表性。

宗教团体成立登记的条件：

有团体名称、办公地址和负责人；

b)有不违反宪法、法律、法规的章程；
c)有合法的经济来源；
d)有可考证的、符合我国现存宗教历史沿革的、不违背本团体章程的经典、教义、教规；
e)组织机构的组成人员有广泛的代表性。

宗教团体变更登记的条件：宗教团体的登记事项、备案事项需要变更，以及宗教团体需要修改章程。

宗教团体注销登记的条件：

a）完成宗教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

b）自行解散；

c）分立、合并；

d）由于其他原因终止；

e）已完成清算工作。
申请材料应分别按照表1、表2、表3、表4执行。

受理范围、申请单位条件、申请材料应在新平县民宗局政务网站公开。网站应提供行政审批申请书格式文本和示范文本，供申请单位下载打印。

下载地址为：新平县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http://zwfw.yn.gov.cn） ，新平县民宗局受理窗口提供行政审批申请书的纸质文本和示范文本供申请人索取。

2.申请接收

接收方式为窗口接收。

接收申请的实施机关：新平县行政审批网上服务大厅民宗局窗口。

接收地址：新平县新平大道9号，新平县民宗局二楼宗教股（行政审批股）；

接收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8：00（法定节假日除外）。

3.登记

申请人提交行政审批申请的，新平县民宗局窗口受理人应对行政审批申请书、相关申请材料、接收时间予以登记。

4.申请编号

申请人通过接收窗口提交行政审批申请时，新平县民宗局应立即形成符合《行政审批事项编码规则》要求的申请编号。

5.收件凭证

       新平县民宗局窗口受理人通过接收窗口接收申请人提交行政审批申请后，应向申请人出具行政审批申请材料收件凭证。行政审批申请材料收件凭证的内容应包括所接收到的申请材料名称、收件时间、申请编号、申请进度查询方式、办理期限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6.为申请人提供的帮助

新平县民宗局窗口受理人应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材料《行政许可申请书》和《行政许可申请表》，对格式文本填写错误的，允许申请人更正。申请人以口头方式提出申请的，受理人应告知申请人应以书面方式提出或代为填写申请书并经申请人确认。

(二)受理

1.受理审核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新平县民宗局经办人员对照本业务手册申请材料目录的要求，对申请事项是否需要许可、申请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等进行核对，并填写《行政许可申请材料凭证》。

补正材料
经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者在五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并发出《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3.受理决定

经审查，申请材料齐全、文字清晰、符合法定形式并加盖单位公章的，予以受理，应在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出具《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一式二份，一份给申请人，另一份连同申请资料送交宗教股，进行受理件移交。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出具《行政许可不予受理决定书》。

（三）决定


1.宗教股审查

（1）经复核符合本手册规定条件，拟同意；

（2）经复核不符合本手册规定条件，拟不同意；

宗教股出具审核意见后报至分管领导处。

2.局分管领导审查确定结论：

（1）经复核符合本手册规定条件，拟同意；

（2）经复核不符合本手册规定条件，拟不同意；

局分管领导同意股室意见的，出具审核意见报至局主要负责人；不同意股室负责人意见的，应与股室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并说明理由。
3.局主要负责人审核
新平县民宗局分管领导审查后，报局主要负责人审查决定。
（1）对新平县民宗局分管领导出具的审核意见进行审查与决定；

（2）确定审批过程是否符合国家有关审批程序的规定；

（3）审核受理、审查、审核工作是否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局主要负责人审查后，做出决定：

（1）经复核符合本手册规定条件，同意；

（2）经复核不符合本手册规定条件，不同意。

（3）不同意分管领导意见的，退回分管领导处。

局主要负责人不同意见的，应与分管领导沟通情况、交换意见后，提出审查与决定意见及理由。新平县民宗局应在收到材料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批准、证书制作工作。

（四）证件制作与送达

新平县民宗局宗教股在局负责人批准后，负责制作《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通知申请单位领取相关文书，申请单位领取时应填写《送达回证》。
无法送达文书时，应通过网上或电话通知申请人现场领取；申请人10个工作日内未来领取的，通过局网站公告，自公告之日满60天，即视为送达。

（五）归档

证件送达后5个工作日内，宗教股经办人员进行汇总，每半年集中归档。归档时宗教股经办人员将申请材料和许可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文书转送归档部门。

归档材料包括：申请人提交材料；收件清单、受理决定书、补正通知书（如发生）；许可证书（或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回证》。

（六）决定公开

行政许可证件打印后，决定应在新平县民宗局政务网站进行公开发证信息并写《行政许可决定公开书》，供申请人查询。公开网址为：http://xxgk.yuxi.gov.cn/xpxzfxxgk/

公开信息应包括获得制造许可证书的所有信息，包括证书编号、单位名称、产品名称、型号规格准确度、发证日期、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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